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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质监标函[2010]20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农业地方标准、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通知
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今年全省计划制定省级农业地方标准200项、新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20个。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省级农业地方标准项目的申报应围绕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特色农业、出口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转化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突出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强化标准体系建立，选择便于在全省推广的品种、分等分级、生产技术规程、加工操作技术规程、农业管理规范等项目申报制定标准，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全过程标准化进程，实现质量、标准和品牌的有效统一。

所报项目应说明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省地方标准之间内容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与我省已建、在建或拟建的国家级和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相结合（省级农业地方标准和已（在）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可在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http://www.jsqts.gov.cn）查询。鼓励申报制定采用国际标准项目，拟采用国际标准的申报项目应填写所采用国际标准的代号、名称和采标程度。

二、市级农业地方标准

各市拟制定的2010年市级农业地方标准项目计划一并报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省局备案时将按核准计划实施。

三、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应根据《江苏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管理办法》的要求，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县为基本单位，突出规模化经营、农业循环经济示范、休闲旅游与农村现代经营体系建设，结合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出口基地，选择产业化前景好、示范带动能力强的项目进行申报。所选项目应当具有一定标准化基础和产业化经营雏形，技术相对成熟，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明显推动作用。

四、申报方法

省级农业地方标准、市级农业地方标准、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申报分别填写申报表，申报表格式可在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http://www.jsqts.gov.cn/标准化/农业标准化栏目下载；各市范围内的项目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统一组织，筛选后报省质监局标准化处，有关厅（局）、院校、省级科研单位申报的省级农业地方标准项目，由各单位直接送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各单位最终上报的省农业地方标准和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应当在报送纸质申报材料同时，在省质监局网站网上政务大厅标准栏目网上办理栏，上传各项目申请表。申报材料各单位自行存档。
五、报送时间

以上项目报送截止时间为2010年4月15日，网上办理同时结束，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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